
岳阳市公共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岳阳市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

的公益性、均等性,改善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条件,满足视障

人士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精神，结合《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GB/T

28220-2023 ）《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规范》（GB/T 36719-2018）

特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图书馆应凭借自身资源和专业能力均等化满足

视障人士对知识、信息及相关文化活动的需求,保障视障人士

服务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三条 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应以全心全意为视障人士

服务为原则,通过标准化、无障碍、可选择、主动性、引导性

服务改进服务质量，提高服务能力。

第四条 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应依据视障人士的需求采

选文献资源,安排服务项目,完善服务设施。

第二章 文献资源建设

第五条 文献资源采集应重点采集符合视障人士认知特

点和信息获取方式的盲文读物、大字读物、有声读物及无障

碍影视作品等类型的资源,在确保满足视障人上基本需求的

基础上逐步增加数字资源。



第六条 根据现有条件组织馆员参加文献信息资源无障

碍格式版本转换业务培训，并鼓励和组织馆员积极将本馆文

献资源转换为无障碍格式版本并提供给视障人士免费阅览。

第七条 鼓励和组织将本馆的无障碍格式版本的文献资

源上传至互联网并对社会大众开放免费阅览。

第八条 积极推动馆际交互协作共同完成文献资源的无

障碍格式版本的转换并共享。努力推动跨市、跨省，以及国

际间图书馆联盟合作，进一步扩大文献资源无障碍格式版本

的来源和覆盖面。

第九条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建设，

积极构建视障文献资源平台和数据库，积极推动 OA资源的建

设。

第十条 文献无障碍格式版本的转换、使用、推广和交

流需参考《马拉喀什条约》相关条款，保证其公益性，并尊

重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三章 服务设施与环境

第十一条 视障阅览室宜设在图书馆本体建筑与社会公

共通道之间的平行层，并设置配套的盲道。

第十二条 公共图书馆须设立无障碍设施，主出入口应

当提供无障碍通道，室内有无障碍楼梯或电梯，提供无障碍

卫生设备，有可供无障碍服务的阅览座位，并由专人负责接

待。无障碍设施设备标识明显，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十三条 视障阅览室应保证一定的建筑面积和阅览座

席。具体指标见下表

等级 阅览室面积/m2
阅览坐席/

个

地级 ≧50 ≧8

县级 ≧20 ≧4

第十四条 阅览室门口设置服务台,可利用四周墙面设

置书架,在房屋中间设置阅览区及活动区;若条件允许，可单

独设置藏书区、阅览区、活动区等功能区,在阅览区配备专门

为视障人士设计的阅览桌等图书馆家具。

第十五条 视障阅览室应配备与视障人士服务相配套的

阅览设备,如安装有读屏软件的计算机盲文设备、听书设备和

助视设备等。

第四章 服务对象与开放时间

第十六条 图书馆视障人士服务对象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人群:视障人士；视障人士的家庭成员；从事视障人士服

务、教育、研究的人员或志愿者；盲人阅读体验者；阅读障

碍者等。（注:阅读障碍者是指在一般智力动机、生活环境和教育条件等方面

与其他个体没有差异,也没有明显视力、听力、神经系统障碍,但其阅读或书写成

绩明显低于相应年龄的应有水平,处于阅读或书写困难状态的个体。）

第十七条 视障阅览室应有固定的开放时间,双休日应

对外开放。地级馆(室)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40 小时；县级

馆(室)每周开放时间不少于 32 小时。



第五章 服务内容与形式

第十八条 视障阅览室应向视障人士提供以下服务内容。

1.建立视障人士服务档案,记录视障人士的基本情况、阅

读倾向和需求信息,有针对性地丰富服务形式,优化服务质量；

2.通过文献检索教育，引导视障人士独立获取所需资源；

3.通过编制推荐书目、导读书目对视障人士进行阅读辅

导；

4.通过借阅服务、参考咨询、阅读培训培养视障人士信

息素养,提高利用图书馆的能力；

5.增强机构间协作,开展盲文读物馆际互借,提高资源利

用率和覆盖面。

第十九条 视障阅览室应向视障人士提供以下基本服

务:

1.提供盲文、有声、大字、电子等形式的收藏文献书目

与索引；

2.提供视障人士所需知识领域的参考咨询服务；

3.提供收藏文献资源的查询、在馆阅读、外借等服务；

4.提供阅览设备的使用培训和借阅服务；

5.举办读书会、文化沙龙、专题讲座等阅读推广活动。

第二十条 视障阅览室可根据本馆情况向视障人士提供

以下（拓展）服务:

1.为无法到馆的视障人士提供邮递、送书上门等外借服

务；



2.根据要求进行网站无障碍改造，提供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

3.利用互联网、手机等信息技术手段和载体开展网上书

目检索、参考咨询等远程网络信息推送服务；

4.提供康复、技能、才艺等方面的教育培训；

5.招募、组织志愿者为视障人士提供接送、朗读、盲文

翻译等服务；

6.提供盲文刻印服务；

7.提供无障碍影视作品制作、放映服务；

8.通过流动站、流动车等形式，将文献外借服务和其他

服务向基层等延伸,定期开展巡回流动服务；

9.提供康复设备(如盲杖、轮椅等)的租用或借用服务。

第六章 服务监督与评价

第二十一条 视障阅览室公开监督电话,开设网上投诉

通道，随时征求读者意见或建议,定期通过电话征求读者意见

或建议,每年召开 1次读者座谈会。正确对待并及时处理来自

视障人士的意见或投诉,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回复处理结果和

整改方案。

第二十二条 视障阅览室应每年进行 1次读者满意度调

查。读者满意度调查表中视障人士对图书馆满意度的选项为

“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项。读者满意度以参

与问卷调查的读者中选择“基本满意”和“满意”的人数占

调查总人数的比例计。视障阅览室读者满意度应在 85%(含)



以上。视障阅览室应对回收的读者满意度调查表进行分析,

针对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意见调查数据应系统整理,建档保存。

岳阳市图书馆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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